
 

 

本公司銷售中國信託投信『中國信託台灣卓越成長主動式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』所收取之通路

報酬如下： 

ㄧ、投資人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申購手續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申購金額) 

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2%，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%。 

二、基金公司（或總代理人/境外基金機構）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經理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持有金額) 

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不多於 0.75%，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，本公司未

收取。 

銷售獎勵金(%) 

(依銷售金額/定期定

額開戶數) 

未收取。 

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

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

未收取。 

三、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計算說明：「中國信託台灣卓越成長主動式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之申購手

續費 2%及經理費 0.75%，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2%及未收取經理費分成，並未

收取中國信託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，另本公司 115 年度銷售中國信託投信基金，該投信未贊助

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，亦未贊助其他報酬。故 台端每投資 100,000 元於「中國信託台灣

卓越成長主動式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，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： 

1.由 台端所支付之 2,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,000 元 (100,000＊2%=2,000 元) 

2.中國信託投信支付： 

(1)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：未收取。 

(2)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：未收取。 

(3)本公司自中國信託投信獲得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，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、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（各

項報酬、費用及其他利益），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。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

行銷策略不同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，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

同。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，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，請 台端依個

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，慎選投資標的。 

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，將不另行通知  台端。 

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受益人簽名或蓋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日期（年/月/日）＿＿＿＿＿ 

身分證字號／統一編號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

 

 

本公司銷售中國信託投信『中國信託價值策略非投資等級債券主動式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』所

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： 

ㄧ、投資人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申購手續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申購金額) 

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2%，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%。 

二、基金公司（或總代理人/境外基金機構）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經理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持有金額) 

基金經理費收入為 

基金淨資產 基金經理費年率 

新臺幣 100 億元(含)以下之部分 0.75% 

新臺幣逾 100 億元(不含)~ 200 億元(含)之部分 0.70% 

新臺幣逾 200 億元(不含)之部分 0.65% 
 

銷售獎勵金(%) 

(依銷售金額/定期定

額開戶數) 

未收取。 

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

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

未收取。 

三、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計算說明：「中國信託價值策略非投資等級債券主動式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

之申購手續費 2%及經理費 0.75%，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2%及未收取經理費分

成，並未收取中國信託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，另本公司 114 年度銷售中國信託投信基金，該投

信未贊助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，亦未贊助其他報酬。故 台端每投資 100,000 元於「中國

信託價值策略非投資等級債券主動式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，本公司每年收

取之通路報酬如下： 

1.由 台端所支付之 2,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,000 元 (100,000＊2%=2,000 元) 

2.中國信託投信支付： 

(1)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：未收取。 

(2)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：未收取。 

(3)本公司自中國信託投信獲得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，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、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（各

項報酬、費用及其他利益），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。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

行銷策略不同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，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

同。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，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，請 台端依個

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，慎選投資標的。 

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，將不另行通知  台端。 

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受益人簽名或蓋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日期（年/月/日）＿＿＿＿＿ 

身分證字號／統一編號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

 

 

本公司銷售中國信託投信『中國信託 ARK 創新主動式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』所收取之通路報

酬如下： 

ㄧ、投資人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申購手續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申購金額) 

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2%，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%。 

二、基金公司（或總代理人/境外基金機構）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經理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持有金額) 

基金經理費收入為 

基金淨資產 基金經理費年率 

新臺幣 100 億元(含)以下之部分 1.00% 

新臺幣逾 100 億元(不含)~ 200 億元(含)之部分 0.90% 

新臺幣逾 200 億元(不含)~ 300 億元(含)之部分 0.80% 

新臺幣逾 300 億元(不含)之部分 0.70% 

依規模計算上述總和，即經理費用 

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，本公司未收取。 

銷售獎勵金(%) 

(依銷售金額/定期定

額開戶數) 

未收取。 

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

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

未收取。 

三、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計算說明：「中國信託 ARK 創新主動式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之申購手續

費 2%及經理費 3.4%，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2%及未收取經理費分成，並未收取

中國信託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，另本公司 114 年度銷售中國信託投信基金，該投信未贊助產品

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，亦未贊助其他報酬。故 台端每投資 100,000 元於「中國信託 ARK 創

新主動式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，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： 

1.由 台端所支付之 2,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,000 元 (100,000＊2%=2,000 元) 

2.中國信託投信支付： 

(1)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：未收取。 

(2)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：未收取。 

(3)本公司自中國信託投信獲得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，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、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（各

項報酬、費用及其他利益），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。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

行銷策略不同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，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

同。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，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，請 台端依個

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，慎選投資標的。 

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，將不另行通知  台端。 

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受益人簽名或蓋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日期（年/月/日）＿＿＿＿＿ 

身分證字號／統一編號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

 

 

本公司銷售中國信託投信『中國信託美國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』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： 

ㄧ、投資人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申購手續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申購金額) 

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2%，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%。 

二、基金公司（或總代理人/境外基金機構）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經理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持有金額) 

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不多於 0.30%，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，本公司未

收取。 

銷售獎勵金(%) 

(依銷售金額/定期定

額開戶數) 

未收取。 

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

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

未收取。 

三、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計算說明：「中國信託美國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之申購手續費 2%及經理

費 0.3%，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2%及未收取經理費分成，並未收取中國信託投信

提供之銷售獎勵金，另本公司 114 年度銷售中國信託投信基金，該投信未贊助產品說明會及員工

教育訓練，亦未贊助其他報酬。故 台端每投資 100,000 元於「中國信託美國傘型證券投資信託

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，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： 

1.由 台端所支付之 2,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,000 元 (100,000＊2%=2,000 元) 

2.中國信託投信支付： 

(1)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：未收取。 

(2)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：未收取。 

(3)本公司自中國信託投信獲得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，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、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（各

項報酬、費用及其他利益），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。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

行銷策略不同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，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

同。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，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，請 台端依個

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，慎選投資標的。 

附表：中國信託美國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各子基金明細表 

基金名稱 經理費率（每年） 

中國信託美國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 

中國信託美國創新科技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
0.30% 

中國信託美國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 

中國信託 NASDAQ 100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
0.30% 

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，將不另行通知  台端。 

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受益人簽名或蓋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日期（年/月/日）＿＿＿＿＿ 

身分證字號／統一編號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

 

 

本公司銷售中國信託投信『中國信託優息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』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： 

ㄧ、投資人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申購手續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申購金額) 

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2%，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%。 

二、基金公司（或總代理人/境外基金機構）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經理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持有金額) 

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不多於 0.70%，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，本公司未

收取。 

銷售獎勵金(%) 

(依銷售金額/定期定

額開戶數) 

未收取。 

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

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

未收取。 

三、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計算說明：「中國信託優息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之申購手續費 2%及

經理費 0.7%，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2%及未收取經理費分成，並未收取中國信託

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，另本公司 113 年度銷售中國信託投信基金，該投信未贊助產品說明會及

員工教育訓練，亦未贊助其他報酬。故 台端每投資 100,000 元於「中國信託優息 ETF 傘型證

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，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： 

1.由 台端所支付之 2,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,000 元 (100,000＊2%=2,000 元) 

2.中國信託投信支付： 

(1)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：未收取。 

(2)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：未收取。 

(3)本公司自中國信託投信獲得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，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、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（各

項報酬、費用及其他利益），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。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

行銷策略不同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，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

同。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，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，請 台端依個

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，慎選投資標的。 

附表：中國信託優息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各子基金明細表 

基金名稱 經理費率（每年） 

中國信託優息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 

中國信託全球高股息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

新臺幣 50 億元(含)以下時： 0.70% 

逾新臺幣 50 億元(不含)時：0.65% 

中國信託優息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 

中國信託亞太高股息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

新臺幣 50 億元(含)以下時： 0.70% 

逾新臺幣 50 億元(不含)時：0.65% 

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，將不另行通知  台端。 

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 

受益人簽名或蓋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日期（年/月/日）＿＿＿＿＿ 

身分證字號／統一編號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

 

 

本公司銷售中國信託投信『中國信託日本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』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： 

ㄧ、投資人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申購手續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申購金額) 

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2%，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%。 

二、基金公司（或總代理人/境外基金機構）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經理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持有金額) 

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不多於 0.60%，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，本公司未

收取。 

銷售獎勵金(%) 

(依銷售金額/定期定

額開戶數) 

未收取。 

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

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

未收取。 

三、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計算說明：「中國信託日本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之申購手續費 2%及

經理費 0.6%，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2%及未收取經理費分成，並未收取中國信託

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，另本公司 113 年度銷售中國信託投信基金，該投信未贊助產品說明會及

員工教育訓練，亦未贊助其他報酬。故 台端每投資 100,000 元於「中國信託日本 ETF 傘型證

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，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： 

1.由 台端所支付之 2,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,000 元 (100,000＊2%=2,000 元) 

2.中國信託投信支付： 

(1)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：未收取。 

(2)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：未收取。 

(3)本公司自中國信託投信獲得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，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、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（各

項報酬、費用及其他利益），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。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

行銷策略不同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，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

同。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，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，請 台端依個

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，慎選投資標的。 

附表：中國信託日本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各子基金明細表 

基金名稱 經理費率（每年） 

中國信託日本ETF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中國信託

日本半導體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
0.60% 

中國信託日本ETF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中國信託

日本商社及批發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
0.60% 

中國信託日本ETF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中國信託

日經高股息 50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

50 億元(含)以下時：0.50% 

逾 50 億元(不含)：0.45% 

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，將不另行通知  台端。 

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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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銷售中國信託投信『中國信託 15 年期以上已開發市場投資級優化收益 ESG 美元公司債券

ETF 基金』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： 

ㄧ、投資人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申購手續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申購金額) 

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2%，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%。 

二、基金公司（或總代理人/境外基金機構）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經理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持有金額) 

基金經理費收入為 

基金淨資產 基金經理費年率 

新臺幣 50 億元(含)以下 0.30% 

新臺幣 50 億元(不含)以上 0.20% 

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，本公司未收取。 

銷售獎勵金(%) 

(依銷售金額/定期定

額開戶數) 

未收取。 

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

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

未收取。 

三、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計算說明：「中國信託 15 年期以上已開發市場投資級優化收益 ESG 美元公司債券 ETF 基金」（或

附表所列基金）之申購手續費 2%及經理費 0.3%，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2%及未

收取經理費分成，並未收取中國信託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，另本公司 113 年度銷售中國信託投

信基金，該投信未贊助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，亦未贊助其他報酬。故 台端每投資 100,000

元於「中國信託 15 年期以上已開發市場投資級優化收益 ESG 美元公司債券 ETF 基金」（或附表

所列基金），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： 

1.由 台端所支付之 2,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,000 元 (100,000＊2%=2,000 元) 

2.中國信託投信支付： 

(1)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：未收取。 

(2)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：未收取。 

(3)本公司自中國信託投信獲得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，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、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（各

項報酬、費用及其他利益），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。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

行銷策略不同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，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

同。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，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，請 台端依個

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，慎選投資標的。 

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，將不另行通知  台端。 

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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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銷售中國信託投信『中國信託上游半導體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』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： 

ㄧ、投資人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申購手續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申購金額) 

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2%，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%。 

二、基金公司（或總代理人/境外基金機構）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經理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持有金額) 

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.90%，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，本公司未收取。 

銷售獎勵金(%) 

(依銷售金額/定期定

額開戶數) 

未收取。 

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

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

未收取。 

三、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計算說明：「中國信託上游半導體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之申購手續費 2%

及經理費 0.9%，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2%及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.9%，並未收取

中國信託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，另本公司 113 年度銷售中國信託投信基金，該投信未贊助產品

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，亦未贊助其他報酬。故 台端每投資 100,000 元於「中國信託上游半導

體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，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： 

1.由 台端所支付之 2,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,000 元 (100,000＊2%=2,000 元) 

2.中國信託投信支付： 

(1)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：不多於 900 元 (100,000＊0.9%＝900 元) 

(2)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：未收取。 

(3)本公司自中國信託投信獲得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，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、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（各

項報酬、費用及其他利益），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。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

行銷策略不同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，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

同。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，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，請 台端依個

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，慎選投資標的。 

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，將不另行通知  台端。 

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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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銷售中國信託投信『中國信託臺灣優選成長高股息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』所收取之通路

報酬如下： 

ㄧ、投資人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申購手續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申購金額) 

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2%，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%。 

二、基金公司（或總代理人/境外基金機構）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經理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持有金額) 

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.30%，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，本公司未收取。 

銷售獎勵金(%) 

(依銷售金額/定期定

額開戶數) 

未收取。 

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

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

未收取。 

三、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計算說明：「中國信託臺灣優選成長高股息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之申購手

續費 2%及經理費 0.3%，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2%及經理費分成不多於 0%，並

未收取中國信託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，另本公司 112 年度銷售中國信託投信基金，該投信未贊

助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，亦未贊助其他報酬。故 台端每投資 100,000 元於「中國信託臺

灣優選成長高股息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，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： 

1.由 台端所支付之 2,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,000 元 (100,000＊2%=2,000 元) 

2.中國信託投信支付： 

(1)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：不多於 0 元 (100,000＊0%＝0 元) 

(2)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：未收取。 

(3)本公司自中國信託投信獲得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，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、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（各

項報酬、費用及其他利益），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。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

行銷策略不同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，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

同。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，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，請 台端依個

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，慎選投資標的。 

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，將不另行通知  台端。 

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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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銷售中國信託投信『中國信託上櫃 ESG 30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』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

下： 

ㄧ、投資人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申購手續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申購金額) 

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2%，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%。 

二、基金公司（或總代理人/境外基金機構）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經理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持有金額) 

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.40%，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，本公司未收取。 

銷售獎勵金(%) 

(依銷售金額/定期定

額開戶數) 

未收取。 

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

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

未收取。 

三、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計算說明：「中國信託上櫃 ESG 30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之申購手續費

2%及經理費 0.4%，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2%及經理費分成 0%，並未收取中國信

託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，另本公司 112 年度銷售中國信託投信基金，該投信未贊助產品說明會

及員工教育訓練，亦未贊助其他報酬。故 台端每投資 100,000 元於「中國信託上櫃 ESG 30 ETF

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，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： 

1.由 台端所支付之 2,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,000 元 (100,000＊2%=2,000 元) 

2.中國信託投信支付： 

(1)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：0 元 (100,000＊0%＝0 元) 

(2)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：未收取。 

(3)本公司自中國信託投信獲得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，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、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（各

項報酬、費用及其他利益），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。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

行銷策略不同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，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

同。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，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，請 台端依個

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，慎選投資標的。 

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，將不另行通知  台端。 

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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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銷售中國信託投信『中國信託特選金融及數據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』所收取之通路報酬

如下： 

ㄧ、投資人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申購手續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申購金額) 

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2%，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%。 

二、基金公司（或總代理人/境外基金機構）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經理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持有金額) 

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.90%，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，本公司未收取。 

銷售獎勵金(%) 

(依銷售金額/定期定

額開戶數) 

未收取。 

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

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

未收取。 

三、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計算說明：「中國信託特選金融及數據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之申購手續費

2%及經理費 0.9%，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2%及經理費分成 0%，並未收取中國信

託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，另本公司 111 年度銷售中國信託投信基金，該投信未贊助產品說明會

及員工教育訓練，亦未贊助其他報酬。故 台端每投資 100,000 元於「中國信託特選金融及數據

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，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： 

1.由 台端所支付之 2,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,000 元 (100,000＊2%=2,000 元) 

2.中國信託投信支付： 

(1)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：0 元 (100,000＊0%＝0 元) 

(2)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：未收取。 

(3)本公司自中國信託投信獲得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，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、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（各

項報酬、費用及其他利益），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。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

行銷策略不同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，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

同。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，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，請 台端依個

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，慎選投資標的。 

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，將不另行通知  台端。 

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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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銷售中國信託投信『中國信託臺灣智慧 50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』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： 

ㄧ、投資人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申購手續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申購金額) 

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2%，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%。 

二、基金公司（或總代理人/境外基金機構）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經理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持有金額) 

基金經理費收入為 20 億含以下部分收取 0.40%，20 億以上 50 億以下

含部分收取 0.35%，超過 50 億部分收取 0.30%，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，

本公司未收取。 

銷售獎勵金(%) 

(依銷售金額/定期定

額開戶數) 

未收取。 

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

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

未收取。 

三、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計算說明：「中國信託臺灣智慧 50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之申購手續費 2%

及經理費不多於 0.4%，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2%及經理費分成 0%，並未收取中

國信託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，另本公司 111 年度銷售中國信託投信基金，該投信未贊助產品說

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，亦未贊助其他報酬。故 台端每投資 100,000 元於「中國信託臺灣智慧 50 

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，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： 

1.由 台端所支付之 2,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,000 元 (100,000＊2%=2,000 元) 

2.中國信託投信支付： 

(1)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：0 元 (100,000＊0%＝0 元) 

(2)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：未收取。 

(3)本公司自中國信託投信獲得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，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、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（各

項報酬、費用及其他利益），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。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

行銷策略不同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，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

同。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，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，請 台端依個

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，慎選投資標的。 

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，將不另行通知  台端。 

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受益人簽名或蓋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日期（年/月/日）＿＿＿＿＿ 

身分證字號／統一編號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

 

 

本公司銷售中國信託投信『中國信託電池及儲能科技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』所收取之通路報酬

如下： 

ㄧ、投資人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申購手續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申購金額) 

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2%，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%。 

二、基金公司（或總代理人/境外基金機構）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經理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持有金額) 

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.90%，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，本公司未收取。 

銷售獎勵金(%) 

(依銷售金額/定期定

額開戶數) 

未收取。 

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

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

未收取。 

三、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計算說明：「中國信託電池及儲能科技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之申購手續費

2%及經理費 0.9%，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2%及經理費分成 0%，並未收取中國信

託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，另本公司 111 年度銷售中國信託投信基金，該投信未贊助產品說明會

及員工教育訓練，亦未贊助其他報酬。故 台端每投資 100,000 元於「中國信託電池及儲能科技

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，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： 

1.由 台端所支付之 2,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,000 元 (100,000＊2%=2,000 元) 

2.中國信託投信支付： 

(1)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：0 元 (100,000＊0%＝0 元) 

(2)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：未收取。 

(3)本公司自中信託投信獲得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，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、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（各

項報酬、費用及其他利益），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。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

行銷策略不同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，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

同。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，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，請 台端依個

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，慎選投資標的。 

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，將不另行通知  台端。 

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受益人簽名或蓋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日期（年/月/日）＿＿＿＿＿ 

身分證字號／統一編號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

 

 

本公司銷售中國信託投信『中國信託臺灣綠能及電動車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』所收取之通路報

酬如下： 

ㄧ、投資人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申購手續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申購金額) 

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2%，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%。 

二、基金公司（或總代理人/境外基金機構）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經理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持有金額) 

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.4%，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，本公司未收取。 

銷售獎勵金(%) 

(依銷售金額/定期定

額開戶數) 

未收取。 

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

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

未收取。 

三、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計算說明：「中國信託臺灣綠能及電動車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之申購手續

費 2%及經理費 0.4%，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2%及經理費分成 0%，並未收取中

國信託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，另本公司 110 年度銷售中國信託投信基金，該投信未贊助產品說

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，亦未贊助其他報酬。故 台端每投資 100,000 元於「中國信託臺灣綠能及

電動車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，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： 

1.由 台端所支付之 2,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,000 元 (100,000＊2%=2,000 元) 

2. 中國信託投信支付： 

(1)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：0 元 (100,000＊0%＝0 元) 

(2)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：未收取 

(3)本公司自中國信託投信獲得其他報酬：未收取 

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，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、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（各

項報酬、費用及其他利益），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。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

行銷策略不同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，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

同。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，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，請 台端依個

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，慎選投資標的。 

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，將不另行通知  台端。 

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受益人簽名或蓋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日期（年/月/日）＿＿＿＿＿ 

身分證字號／統一編號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

 

 

本公司銷售中國信託投信『中國信託特選小資高價 30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』所收取之通路報酬

如下： 

ㄧ、投資人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申購手續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申購金額) 

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2%，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%。 

二、基金公司（或總代理人/境外基金機構）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經理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持有金額) 

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.4%，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，本公司未收取。 

銷售獎勵金(%) 

(依銷售金額/定期定

額開戶數) 

未收取。 

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

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

未收取。 

三、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計算說明：「中國信託特選小資高價 30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之申購手續

費 2%及經理費 0.4%，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2%及經理費分成 0%，並未收取中

國信託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，另本公司 110 年度銷售中國信託投信基金，該投信未贊助產品說

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，亦未贊助其他報酬。故 台端每投資 100,000 元於「中國信託特選小資高

價 30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，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： 

1.由 台端所支付之 2,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,000 元 (100,000＊2%=2,000 元) 

2. 中國信託投信支付： 

(1)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：0 元 (100,000＊0%＝0 元) 

(2)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：未收取。 

(3)本公司自中國信託投信獲得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，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、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（各

項報酬、費用及其他利益），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。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

行銷策略不同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，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

同。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，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，請 台端依個

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，慎選投資標的。 

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，將不另行通知  台端。 

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受益人簽名或蓋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日期（年/月/日）＿＿＿＿＿ 

身分證字號／統一編號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

 

 

本公司銷售中國信託投信『中國信託台灣 ESG 永續關鍵半導體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』所收取

之通路報酬如下： 

ㄧ、投資人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申購手續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申購金額) 

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2%，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%。 

二、基金公司（或總代理人/境外基金機構）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經理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持有金額) 

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.4%，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，本公司未收取。 

銷售獎勵金(%) 

(依銷售金額/定期定

額開戶數) 

未收取。 

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

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

未收取。 

三、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計算說明：「中國信託台灣 ESG 永續關鍵半導體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之

申購手續費 2%及經理費 0.4%，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2%及經理費分成 0%，並

未收取中國信託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，另本公司 110 年度銷售中國信託投信基金，該投信未贊

助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，亦未贊助其他報酬。故 台端每投資 100,000 元於「中國信託台

灣 ESG 永續關鍵半導體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，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

酬如下： 

1.由 台端所支付之 2,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,000 元 (100,000＊2%=2,000 元) 

2.中國信託投信支付： 

(1)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：0 元 (100,000＊0%＝0 元) 

(2)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：未收取。 

(3)本公司自中國信託投信獲得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，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、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（各

項報酬、費用及其他利益），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。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

行銷策略不同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，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

同。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，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，請 台端依個

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，慎選投資標的。 

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，將不另行通知  台端。 

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受益人簽名或蓋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日期（年/月/日）＿＿＿＿＿ 

身分證字號／統一編號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

 

 

本公司銷售中國信託投信『中國信託全球收益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-中國信託恒生中國高

股息基金中國信託 15年期以上已開發市場 ESG投資級美元公司債券基金中國信託 15年期以

上新興市場美元主權低碳債券基金』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： 

ㄧ、投資人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申購手續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申購金額) 

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2%，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%。 

二、基金公司（或總代理人/境外基金機構）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經理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持有金額) 

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 0.18~0.5%，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，本公司未收取。 

銷售獎勵金(%) 

(依銷售金額/定期定額

開戶數) 

未收取。 

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

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

未收取。 

三、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計算說明：「中國信託全球收益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之申購手續費 2%及經理

費不多於 0.5%，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2%及經理費分成 0%，並未收取中國信託投信提供

之銷售獎勵金，另本公司 110 年度銷售中國信託投信基金，該投信未贊助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，亦

未贊助其他報酬。故 台端每投資 100,000 元於「中國信託全球收益 ETF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

表所列基金），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： 

1.由 台端所支付之 2,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,000 元 (100,000＊2%=2,000 元) 

2.中國信託投信支付： 

(1)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：0 元 (100,000＊0%＝0 元) 

(2)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：未收取。 

(3)本公司自中國信託投信獲得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，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、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（各項報酬、費用及其

他利益），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。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策略不同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

金時，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。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，容或與 台端個人

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，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，慎選投資標的。 

附表：中國信託全球收益ETF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各子基金明細表 

基金名稱 經理費率(每年) 

中國信託恆生中國高股息ETF 50億以下(含)：0.50%；50億(不含)以上：0.45% 

中國信託15年期以上已開發市場ESG投資級美元公司

債券ETF 

30億以下(含)：0.40%；30億-200億(含)：0.30% 

200億-300億(含)：0.20%；300億(不含)以上：0.18% 

中國信託15年期以上新興市場美元主權低碳債券ETF 30億以下(含)：0.30%；30億(不含)以上：0.20% 

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，將不另行通知  台端。 

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             

受益人簽名或蓋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日期（年/月/日）＿＿＿＿＿ 

身分證字號／統一編號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

 

 

本公司銷售中國信託投信『中國信託台灣卓越成長主動式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』所收取之通路

報酬如下： 

ㄧ、投資人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申購手續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申購金額) 

台端支付的基金申購手續費為 2%，其中本公司收取不多於 2%。 

二、基金公司（或總代理人/境外基金機構）支付 

項 目 說 明 

經理費分成(%) 

(依 台端持有金額) 

基金經理費收入為年率不多於 0.75%，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，本公司未

收取。 

銷售獎勵金(%) 

(依銷售金額/定期定

額開戶數) 

未收取。 

贊助或提供產品說明

會及員工教育訓練 

未收取。 

三、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計算說明：「中國信託台灣卓越成長主動式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之申購手

續費 2%及經理費 0.75%，本公司銷售之申購手續費分成不多於 2%及未收取經理費分成，並未

收取中國信託投信提供之銷售獎勵金，另本公司 115 年度銷售中國信託投信基金，該投信未贊助

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，亦未贊助其他報酬。故 台端每投資 100,000 元於「中國信託台灣

卓越成長主動式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」（或附表所列基金），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： 

1.由 台端所支付之 2,000 元申購手續費中收取不多於 2,000 元 (100,000＊2%=2,000 元) 

2.中國信託投信支付： 

(1)台端持有本基金期間之經理費分成：未收取。 

(2)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：未收取。 

(3)本公司自中國信託投信獲得其他報酬：未收取。 

本公司辦理基金銷售業務，係自各境外基金機構、總代理人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收取通路報酬（各

項報酬、費用及其他利益），以支應投資人服務及行銷成本。惟因各基金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

行銷策略不同，致本公司銷售不同基金時，自各基金公司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

同。本公司及業務人員所銷售之基金，容或與 台端個人投資組合之利益不相一致，請 台端依個

人投資目標及基金風險屬性，慎選投資標的。 

未來若相關通路報酬變動將於本公司網頁上公告，將不另行通知  台端。 

本人已閱讀並瞭解本文件之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 

受益人簽名或蓋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日期（年/月/日）＿＿＿＿＿ 

身分證字號／統一編號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
